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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已确认识宪法的导上会作用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莫纪宏

宪法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和条件

奢

牟

宪法的出现解决了法律本身产生的正当性问题
,

即

一个良好的法律不应该是君主意志或者是人治的附庸
,

宪法是人民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
。

宪法一旦经过民主程

序产生
,

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
。

宪法规范的法律效

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宪法规范具有确定力
,

也就

是说
,

宪法规范一经制定
,

除依照宪法所规定的创制宪法

规范的方式和程序变更宪法规范之外
,

不得对已经生效

的宪法规范作任何变更 二是宪法规范具有拘束力
,

宪法

规范一经产生
,

作为应当遵守宪法规范的人来说
,

必须接

受宪法规范的约束
。

宪法规范的拘束力通常是多角度的
,

即一个特定的宪法规范对该宪法规范所明确的规范主体
、

规范客体
、

规范对象都具有普遍的拘束力
,

宪法规范的拘

束力尤其是针对普通的法律规范而言的
,

也就是说
,

宪法

规范一经制定
,

就成为普通法律规范赖以产生
、

存在和变

更的前提条件 三是宪法规范具有执行力
,

对于应当接受

宪法规范约束的规范主体
,

如果不接受约束
,

就应当受到

宪法规范所确定的调控手段的处置
,

对于违反宪法规范

的规范客体要重新加以调整
,

对违反宪法规范的对象应

当加以处理等等
。

宪法规范正是依靠上述手段来保障宪

法规范作为法律规范应当具有的被实施的法律效力
。

宪法在组织 国家政权方面的作用

使国家权力时
,

行使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宪法制定者的

利益服务
,

其行使国家权力的合宪性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
。

从宪法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规定的方式来看
,

主要

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为基础产生

的三权分立制度
,

一种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

表大会制度
。

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是由人民代表组

成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
,

国家最高权

力机关所行使的国家权力是一种集合性的权力
。

如在我

国
,

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行使的国家权力主要由四个方

面的权力构成
,

即立法权
、

任免权
、

决定权和监督权
。

在

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
,

国家行政机关
、

国家检察机关和国

家审判机关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机关
,

由人民代表大会

选举产生
,

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
,

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
。

不论是采取三权分立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
,

还是采

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
,

宪法主要通过两

项原则来建立国家政权制度
,

一是合宪性
,

就是说
,

一切

国家机关必须依照宪法所规定的职权去开展自身的话动
,

没有宪法的依据
,

国家机关任意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就

是违宪的
,

必须予以取缔和禁止 二是合目的性
,

即
·

切

国家机关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权过程中
,

行使权力必

须服务于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目的
,

任何国家机关都不

得将宪法赋予其行使的国家权力用来为谋取自身的利益

服务
。

我国现行宪法对国家机关在行使宪法所赋 朴的囚家

权力过程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
。

布

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
,

首先起到的是授权委

托书的作用
,

也就是说
,

人民通过宪法的规定委托国家机

关依据宪法所授予的国家权力来为人民服务
。

宪法的首

要任务是组织国家政权
。

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制定宪法

的主体—人民
,

而依据宪法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力的国

家机关不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
,

只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
,

其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由宪法加以规定
,

并且不得超越

宪法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力
,

也不得滥用宪法所授予的国

家权力
。

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
,

国家机关在依据宪法行

宪法在保障奋民权利方 面的作用

宪法本身不是宪法制定者的目的
,

只有通过宪法来

最大程度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利益
,

增进共同的

幸福才是宪法制定者真正的立宪意图
。

山
几个体社会成

员的利益和幸福是以集体和个体方式存在的
,

所以
,

宪法

在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幸福 卜仁要从 卜

三个基本原则来进行 一是国家利益
、

集体利益和个人利

益相协调的原则 二是保障公民的纂本权利原则
,

其中最

重要的是基本人权 三是权利和义务相一 致原则
。

值得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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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的是
,

宪法在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幸福的过程

中所确立的上述三项原则
,

既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要求
,

也是对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力的要求
。

尤其是宪法关于行使公民权利条件限制的规定
,

这样的

规定具有双重立宪目的
,

一是要求公民将权利意识与义

务意识结合起来
,

在依照宪法享有基本权利的同时
,

还应

当对国家和社会承担最基本的责任 二是要求国家机关

在依照宪法行使国家权力时
,

不得超越于宪法中对公民

基本权利所设定的条件限制来任意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

实现
。

和权利的实现结合起来
,

使人民意志的体现和人民利益

的实现不仅具有宪法规范的保障
,

还有了实施宪法所必

须的良好社会环境条件的双重保障

宪法在实行法治方面的作用

宪法在维护 阅家和社会

基本钊度方面的作用
命

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是实施宪法的环境和条件
,

没有

良好的实施宪法的环境和条件
,

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法律

地位就无从体现
,

宪法作为授权委托书和社会成员之间

权利总契约的功能也无法有效地得以发挥
。

在这些制度

中
,

还包含了在国家和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意识

形态
。

我国现行宪法对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作了多方面和

多角度的规定
。

如宪法第 条第 款规定
, “

社会主义制

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
。

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

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
” 。

第巧条 年修正案 规定
, “

国

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” 。

上述规定都为实施宪法的规

定提供了国家和社会墓本制度的保障
。

另外
,

我国现行宪

法也高度重视社会意识形态的建设
。

宪法序言肯定了马

克思列宁主义
、

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

位
,

宪法第 条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

面的内容 总之 我国现行宪法将制度建设与权力的行使

法治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应当具有

一个完整和系统的体系
,

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应当有机

地连接在一起
,

并遵循下位法律规范服从上位法律规范

的原则
,

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应当保持最大程度的和谐
、

协调等
。

要做到这一点
,

没有宪法的存在是不行的
。

没有

以民主为基础产生的宪法
,

一国的法律规范最终还是要

统一到君主或者是独裁者手上
,

无法真正实现法治的应

有目标
。

宪法对于法治而言
,

不是可有可无的政策或纲领
,

宪

法是法治存在的基本要素
,

并且是法治中的核心要素
。

一

方面
,

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
,

是一切法律规范产生
、

存在和变更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
,

以宪法为基础而产生

的宪政
,

其运作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的体现
。

所以
,

讲法

治离开了宪法将一事无成
。

我国现行宪法充分肯定了宪法在实行法治方面的作

用
。

现行宪法第 条集中体现了宪法作为根本法是建设社

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要素
。

该条强调
,

一切法律
、

行政

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

和武装力量
、

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
、

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

须遵守宪法和法律
,

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
,

必须予

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

特权等等
。

在实施宪法的实践中
,

宪法第 条的上述规定

如真正落到实处
,

就基本符合了依法治国
、

建设社会主义

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要求
。

毒

统一战线在宪法中的地泊欠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许崇德

现行宪法 《序言》规定
“

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

中
,

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
,

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

民团体参加的
,

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
、

拥护社会主义

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
,

诊

犷丫
,
’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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